
关于发放2025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书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国务院令188号）和《河南省实施〈教师资格条例〉细则》（豫教人〔2003〕27号）的规定，灵宝市2025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已完成，共计25名申请人取得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资格（名单见附件），现将教师资格证书发放事宜公告如下：
一、灵宝市教师资格证书发放时间和地点
12月1日--2日到灵宝市行政服务中心（金城大道与尹溪路交叉口东北角）二楼教体局服务窗口领取。
咨询电话：0398-8868060
二、有关要求
1.所有“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将获得《教师资格证》和《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各一份（《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须由申请人递交给本人人事档案所在的管理部门，归入本人人事档案，遗失责任自负）；没有单位的，自行妥善保管该申请表；
2.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如需他人代领，须出具委托书、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代领人的身份证原件；
3.需邮寄人员将按照网报时所填的邮寄地址统一由中国邮政分批进行邮寄。

附件：灵宝市2025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认定通过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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